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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领域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清单
[bookmark: _Toc11430][bookmark: _Toc1286]（第一版）

[bookmark: _Toc15161]一、体育赛事及群众性体育活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视为重大事故隐患
(一)未结合实际制定并严格落实安全办赛方案、安保工作方案、观赛保障方案、“熔断”工作方案和应急预案的；
(二)未按要求报批在华举办的国际体育赛事、未经批准违规举办国际体育赛事的；
(三)未经批准举办健身气功、航空体育等竞赛活动的；
(四)未经许可举办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的；
(五)没有对天气状况、活动场所自然环境等风险因素进行分析，开展跟踪监测和预警的；
(六)没有对赛事活动举办过程中可能引发观众冲突、恐慌、踩踏等风险进行分析研判和分类管理的；
(七)赛事筹办过程中存在层层转包，大量使用无相关专业 资质或工作经验的人员，办赛程序不规范等导致赛事组织管理风险不可控的；
(八)赛事活动场馆场所基础设施验收不合格、检查不到位的；没有针对赛事活动特点查验场所通道容载率、动线合理性的；没有对周边临时搭建物进行安全检查和合理规划的；
(九)办赛过程中所必需的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品、特种设备等存储使用管理不规范，安保措施和应急预案不充分的；
(十)办赛过程中没有履行告知义务，未对参赛年龄、身体条件、技术水平等特殊要求作出真实解释和明确警示的；
(十一)未制定紧急救治工作方案，未按要求配备必要数量且符合规定的安全救助人员的；
(十二)食宿、交通、景观搭建、医疗救援等赛事活动配套服务管理不规范、资质不全、质量不达标的；
(十三)以多种业态综合或模式创新等形式开展相关赛事活动的；
(十四)拒不配合体育行政部门监管行为的；
(十五)赛事活动开展过程中所必需的运动设施、保护设备、 救援设备及医疗设备等存在配置不足、安全系数不够、管理不规范、超期使用等情况的。
[bookmark: _Toc12554]二、体育场所设施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视为重大事故隐患
(十六)建筑物存在违法违规建设或改造行为，验收不合格 或存在质量问题，超过设计使用年限且安全性鉴定为 C 级或 D级的；
(十七)运动设施、看台围网及相关保护设备设置不合理、运维不规范、未按要求定期进行检修或超期使用的；
(十八)运动场地、活动室、休息室、更衣室等人员聚集位 置，未落实消防、水电、燃气、防灾减灾等安全保障和应急措施的；
(十九)安全警示标识、安全提示公告、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指引等未设立或不明显的；
(二十)开展的运动项目所必需的运动设施、保护设备、救 援设备及医疗设备等存在配置不足、安全系数不够、管理不规范、超期使用等情况的；
(二十一)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品、特种设备的管理制度 不完善、使用不规范的，未定期开展检查的，安保措施和应急预案不充分的。
[bookmark: _Toc9809](二十二)高危险性体育项目场所未经许可经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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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5020][bookmark: _Toc29477]体育行业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
[bookmark: _Toc12204][bookmark: _Toc28392]（2023版）

第一条  为指导科学排查、及时消除体育行业重大事故隐患，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等法律法规，结合体育工作实际，制定本标准。 
第二条  本标准适用于判定体育行业可能导致群死群伤或造成重大经济损失、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安全管理缺失、违法违规行为、设备设施故障等重大事故隐患，重点围绕体育赛事活动筹办举办、体育场所及设备设施运营管理等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 
第三条  体育赛事活动筹办举办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一）应经批准（许可）的体育赛事活动未按要求履行相应审批（许可）程序的，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未进行安全风险评估的； 
（二）将工作内容转包给不具备安全保障条件及能力的第三方，或未与第三方签订安全协议、明确安全管理责任，可能导致体育赛事活动组织管理风险不可控的； 
（三）未结合实际制定实施安全工作方案，未明确并落实安保、观赛、“熔断”机制和应急预案等相关要求的； 
（四）未对可能引发观众冲突、恐慌、踩踏等公共安全风险进行分析研判、制定实施应对措施的； 
（五）未对天气状况、活动场所自然环境等风险因素进行分析，开展跟踪监测和预警的； 
（六）未履行风险告知义务，未对参赛年龄、身体条件、技术水平等特殊要求作出真实解释和明确警示、并按要求进行验证的； 
（七）未对举办体育赛事活动的体育场所、设施设备及临时设施进行安全检查，未查验体育场所人员容载量是否符合相关安全要求的； 
（八）未对举办体育赛事活动所必需的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品、特种设备，以及食宿、交通、设施搭建、医疗救援等配套服务等明确管理要求的； 
（九）举办体育赛事活动所必需的保护设备装备、消防设施及器材、救援设备及医疗设备配备不足，或未保持完好有效的； 
（十）未落实安全责任人，使用无相关专业资质或未经培训工作人员，未配备必要的、符合相关规定安全救助人员的。 
第四条  体育场所及设备设施运营管理存在下列情形的，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bookmark: _Toc30471]（十一）未经许可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的； 
（十二）未建立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未明确安全管理机构或人员，未定期开展安全教育培训，未按规定进行应急演练的； 
（十三）体育场所存在违法违规建设或改造行为，或未按建筑设计功能开展体育项目的； 
（十四）体育场所及设备设施未通过验收，未按相关要求进行定期检验和维护，或超过使用年限未经专业机构鉴定仍在使用的； 
（十五）运动场地、活动室、休息室、更衣室等人员聚集场所，未针对消防、水电、燃气、防灾减灾等方面制定实施相关安全保障和应急措施的； 
（十六）未设立安全警示标识、安全提示公告、疏散指示标志等或设置不明显，堵塞、占用、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的； 
（十七）未按相关管理规定配备必需的保护设施、消防设施及器材、救援设备及医疗设备，或未保持完好有效的； 
（十八）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品、特种设备未按相关规定管理的； 
（十九）应持证上岗的关键岗位人员无证上岗，未按要求配备安全管理、救助人员的。 
第五条  违反强制性国家标准和其他严重违反涉及体育领域的安全生产规章政策，且可能导致群死群伤或造成重大经济损失、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现实危险，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第六条  国家对危险化学品、消防（火灾）、燃气、特种设备、有限空间、建筑结构、特种作业人员等方面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bookmark: _Toc16337][bookmark: _GoBack]第七条  本标准自发布之日起实施，有效期5年。
